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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 62屆德國倫紐堡發明展(iNEA)於台灣時間 10月 31日閉幕，台灣代表團

大放異彩，拿下 27 金、32銀和 23銅的佳績，繼去年後再度拿下團體總冠軍，

尤其學生團隊的表現特別傑出；首度來紐倫堡參展的台東市公東高工，也一舉榮

獲 1 金 1銀 1銅和波士尼亞-赫塞哥維納女性發明人協會頒發的特別獎。(中央社，

民 99.10.31)一個好的發明必須將其技術公諸於世甚至製成實際產品嘉惠世人，可

是要求公開技術，對於其公開的部份就必須給予保障，「申請專利」不失為保護

智慧財產的做法。 

提到「專利」，第一個閃過的念頭大概都是：「發明了新東西。」可是，專利

的範圍只有「發明」嗎？專利和你我的生活有什麼相關呢？從專利資料中可以獲

得什麼訊息嗎？就利用這個小小的園地，以中華民國專利法相關內容來認識「專

利」。 

 

貳、定義 

中華民國專利法第五十六條規定，「物品專利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

意而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權。」「方法專利權人，專有

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

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93)；依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對於「專利」的說明，專利是對

發明所授予的一種獨佔的權利，一般來說，發明是指提供新的做事方法或對某一

問題提出新的技術解決方案的產品或工藝。(WIPO, 2010) 

  根據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專利必須具備基本三要件：(一)產業



利用性－專利揭示的內容必須使熟悉該項技術者得據以實施；(二)新穎性－申請

前無見於刊物或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三)進步性(創作性)－非為其所屬

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易於思及)，具有無法預期

的功效、可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克服技術偏見或是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綜合來說，「專利」是一個國家授予創作發明人在一定時間內對其發明創作

專有排除他人使用、製造、販賣與進口的權利，其目的是以專有排他的利益換取

創造發明人公開其技術以促進產業與社會發展。 

 

參、專利制度的特色與專利的內容 

  「專利」既是政府與創造發明人的利益交換，那就具有獨特的制度特色及獨

特內容，以下介紹專利制度的特色與內容。 

一、 專利制度的特色 

1. 屬地主義：在前段對於專利定義中闡明「是一個國家授予……」，

所以必須向當地政府申請取得專利保護。 

2. 有期限的排他權：專利最終目的是要換取創造發明人公開技術，若

毫無期限限制，技術無法持續研發創造，將不於利產業與社會發展。 

3. 擁有法律保障：給予創造發明有期限的法律保護，防止不勞而獲的

侵權行為。 

4. 資訊完整公開：專利文獻會完整公開創造發明人的技術內容，若能

善用這些資訊將可促進產業發展。 

二、 專利既然具有排他的獨佔權利，其內容又包含什麼呢？  

1. 專利權：以法律的形式保護發明人在一定期限內享有對其發明的專

有權。 

2. 專利技術：專利說明書中所揭露之專利技術。如圖一所示。 



 

圖一 專利說明書樣式 

3. 專利文獻：記錄與發明創造相關訊息的文獻，如圖二所示。包括：

(一)書目資料，如專利名稱、摘要、專利號碼、日期等等；(二)技

術說明，如技術背景、目的、技術內容、最佳實施例等；(三)申請

專利範圍，也就是專利保護範圍之請求項(claim)，此項目包含的內

容則是專利中具有排他權的部分。 

 

圖二 我國專利公報樣式 



肆、專利的種類與各國專利管理制度 

各國的專利種類不盡相同，給予不同專利種類的專利期限也不相同。首先介

紹中華民國的專利。我國的專利分為三類，分別是：發明專利、新型專利、新式

樣專利，以下再為三類專利進行說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93) 

1. 發明專利：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其中又分方法專利和

物品專利。方法專利如手機製程方法；物品專利如手機機體結構。 

2. 新型專利：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狀、構造或裝置

之創作，簡單而言就是改良專利。如掀蓋式/滑蓋式改良。 

3. 新式樣專利：我國目前將此項名稱更改為設計專利。對物品之形

狀、花紋、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如配色/外觀造型創

新。 

  表一是整理各國專利制度的比較。從表中可看到，美國所授予的專利種類和

我國不同，而歐洲則僅有發明專利。 

  另外再來看專利授予的期限，發明專利大多是自申請日算起 20 年，其它類

型的專利則是 6 年到 20 年不等。至於專利制度，美國採取的是先發明制度，其

它如日本、歐洲及我國都是採先申請制度。而早期公開制度是自專利申請後，經

過一定期間公開其申請內容，以避免重複的研究或投資，並藉由技術公開，產業

界可以及早得到新技術的資訊，對於提昇產業科技的進步大有助益。美國、歐洲

和日本、中華民國對於發明專利都有 18個月的早期公開制度，均從申請日算起

18個月。 



表一 各國專利制度比較(撰者整理) 

  美國 日本 歐洲 中華民國 
發明 特許 發明 

設計(新式樣) 實用新案 新型 專利種類 
植物 意匠 

發明專利 
新式樣 

發明－自申請日

算起 20 年 
特許－自申請日

算起 20 年 
發明－自申請日

算起 20 年 

設計－自發證日

算起 14 年 
實用新案－自申

請日算起 6 年 
新型－自申請日

算起 10 年 專利期限 

植物－自申請日

算起 20 年 
意匠－自登錄日

算起 15 年 

自申請日算起 20
年 

新式樣－自申請

日算起 12 年 

專利制度 先發明制度 先申請制度 先申請制度 先申請制度 

特許－申請日起

18個月後 

實用新案－無 早期公開制度 
發明－自申請日

起 18個月後 
意匠－登錄後公

告之 

申請日起18個月
後 

發明－申請日起

18個月後 

 

  專利核可是由專利審查官就專利發明人送繳的文件進行查核，審查官會依據

申請書的內容查核是否符合授予專利的條件、是否有不當的抄襲或是侵權情事發

生。若審查官不認為該授予專利，發明人可以要求再次進行審查。 

  即使順利拿到專利證書，還有可能會被競爭對手或是其他鑽研此技術的人認

為這份專利有侵權的嫌疑而舉發，以中華民國專利法為例，案件將會在經濟部的

專利法庭進行訴訟與裁定。 

  圖三是中華民國專利法中關於發明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另外還有

新型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及新式樣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因為

涉及正式的法規說明，僅以流程圖示之，在此不一一贅述。 



 
圖三 發明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伍、結論 

從今年紐倫堡發明獎台灣代表團的表現來看，學生在創造、發明、改良等方

面相當有想法也相當優秀，例如首次參展的台東高工，初試啼聲便拿到獎項。而

教育部也表示，技職體系的學生若參加國家組隊或經教育部認可的國際性賽事，

可獲得資優保送甄試入學的資格,也可藉由推薦甄試管道申請入學，並提供參賽

作品和資料作備審。為鼓勵學生到國外參賽，技職司也提供參加國際競賽學生出

國參賽經濟艙機票費用，並從明年 1月開始受理申請。(中央社，民 99.10.31) 

專利，具有評估與預測技術發展、掌握企業發展動向及市場需求、規劃研發

或技術發展項目等功用；對於已申請專利的專利權人而言，可比對自身的相關技

術是否與他人的權利互相抵觸，亦可根據專利的法律狀況得知專利是否過期或失

效。(陳達仁、黃慕萱，民 92)當然，只有一般的專利資料對於研發人員來說仍是

不足。圖書館可以協助研發人員諮詢或查找相關專利資料，例如中華民國專利資



訊檢索系統(http://twpat.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美國專利局專利資料庫

(http://patft.uspto.gov/)、歐洲專利局專利資料庫(http://ep.espacenet.com/)、日本特

許廳專利檢索網(http://www.jpo.go.jp/)等等，都提供免費查詢及下載已公開的專

利文獻，至於將各種專利相關資料以統計分析方法加以整理成各種分析或解讀的

圖表訊息，也就是將專利資料轉換成更有用的專利資訊，則必須有一套良好的分

析工具來協助。 

一份完整的專利資訊分析報告，可以從中探得許多技術發展的先機；完整的

專利檢索結果則可以協助研發人員掌握技術的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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